
 

 

 
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 

張宇人議員  

  

張主席：  

  

要求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售賣貓狗毛製品事宜  

  

據傳媒報道，本港有商販公然在街市內出售貓狗皮草，陳列從貓狗身上完

整剝下的皮，場面嚇人噁心。皮毛經獸醫判斷，屠宰者疑似用棍打暈狗隻，再將

皮活剝而下，過程殘忍，非愛護動物人士所能接受，更違反若干香港法例。  

  

據了解，皮草跟象牙一樣，禁止私自出入口，而貓狗皮草亦不屬於本港合

法的入口衣服。根據《狂犬病規例》規定，入口貓狗皮毛必須事先向漁護署申領

入口許可  證，方可合法入口，否則即屬違法。執法部門應立即嚴肅跟進，調查事

件有否涉及違法行為。  

  

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，絕大部份市民認同貓狗是人類的朋友伙伴，食用固

然不能接受，使用其皮毛也不符合我們的民情及道德要求。為保障動物權益，政

策局應盡快修訂法例，與時並進，同時向大眾發出善待動物，減少使用動物皮毛

制品的訊息。  

  

本人要求委員會盡快召開特別會議，討論售賣貓狗毛製品事宜，邀請公眾

人士表達意見，亦請官員到席前講解現時執法情況及檢討法例工作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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